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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	
（二）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大綱。	
二、目的	
				在九年一貫課程的主軸下，因應學生之個別需求、能力差異及學習表現，調整各領
域的教學目標、教材、教學方式及評量方法，以利學生發展潛能。	
三、計畫目標	
（一）依據特教學生需求選用相關能力指標，包括針對學生的弱勢能力，應用簡化、

減量、替代、分解與重整的策略；針對學生的優勢能力，應用加深、加廣的策
略，以完成學年目標之撰寫。		

（二）課程教材之調整，依照學生選用之能力指標編輯教材，完成教材的簡化淺化調
整措施，以供適性教學之用。	

（三）教學方法宜因應身障學生的個別需求，採工作分析、多元感官、直接教學、多
層次教學、合作學習等多樣化的教學，期使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四、學習領域與每週授課時數	
（一）配合特殊教育課程大綱，根據學生需求開設數學和國文學科課程，安排如下:	

（1）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跟隨學校普通教育採用新課綱：	
一年級數學A組4節(特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採融入課程進行)；並將品德、
閱讀素養議題融入教學中。以普通教育簡化為原則進行教學。	
一年級數學B組4節(特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採融入課程進行)；並將品德、
閱讀素養議題融入教學中。以普通教育簡化、減量、分解、替代、生活應用等
為原則進行教學。	
二年級數學2節	(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採融入課程進行)	；並將品德、閱讀
素養議題融入教學中。	
三年級數學1節	(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採融入課程進行)	；並將品德、閱讀
素養議題融入教學中。	
（2）生活管理1節（特殊需求領域-生活管理）針對有此需求之學生開設課程。	

（二）依本校身障學生之認知或學習功能缺損程度，規劃課程及調整各領域之授課節
數，惟學習總節數不得少於同年級普通班學生，並經本校特推會核准通過。	

五、課程調整原則及作法	
（一）學習內容的調整	
							1.認知或學習功能無缺損/輕微缺損學生之教學設計應掌握簡化、減量、分解、替

代、生活應用等原則達成該領域之能力指標，並根據學生各項評量表現擬定
其學年目標。	
2.認知或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之教學設計應掌握替代、重整、生活應用等原
則達成該領域之能力指標，並根據學生各項評量表現擬定其學年目標。	

（二）學習歷程的調整	
					1.教學型態依領域需要與人力資源採個別指導、分組教學、團體教學。	

					2.教學時應使用具實證教學成效之方法，包括分散練習、直接教學、合作							學

習、提示教學等有效教學策略，除強調學習成功經驗的營造外，更以促進友善

與融合的學習環境為考量。	
（三）學習環境的調整	
					1.教室安排於一樓；調整座位編排方式，以利小組或個別自主、專心學習為原則；

妥善安排座位以利同儕相互動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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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室環境佈置與教學內容及學生學習特質相配合，設計多元學習環境，促進學習
遷移與類化的成效。	

	(四)	學習評量方式(定期評量)的調整	
					1.身障學生採多元評量方式進行，可採優勢評量、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

生態評量與課程本位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以達到適齡、提升學習成就的目
標，必要時則能發揮成績預警及補救的功效。	

					2.身心障礙學生之成績評量方式，依「彰化縣立溪州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學業成
績考查補充說明」實施要點辦理。	

六、本計畫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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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州國中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2日	

一

、

依據「彰化縣政府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實施要點」第五項規定，經本縣鑑輔會鑑
定安置之特教學生，其評量方式應由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自行擬訂，並定
期召開會議衡酌其學習優勢管道及公平彈性調整之。

二

、

本要點所稱就讀身心障礙學生係指持有下列任一證明者：	

（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鑑輔會）確認者。	

（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且在有效期限內。

三

、

對於身心障礙類學生之成績評量方式，依學生能力及需求調整評量內容及方式，衡酌

學生之學習優勢管道，彈性調整其評量方式，必要時得提供點字、錄音、報讀及其他

輔助工具，並得延長考試時間，並於個別化教育計畫中載明。

四

、

學習領域評量依學生能力採多元方式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學生其評量方式依下列說明：	
（一）多元化之彈性評量方式：依據「溪州國中身心障礙學生學業成績考查補充說明
要點」辦理。	

（二）接受巡迴輔導學生（含在家教育），於學期初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擬訂授

課內容及評量方式，由擔任在家教育學生之導師進行成績評定登錄，若有特殊情況則

透過會議決議另行通知。

四

、

身心障礙學生之畢業標準應予以彈性調整，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

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

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七大學習領域有三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議，衡酌其學習優勢管道及公平彈性調整之，放寬標準給予畢業證書。（基本上以

教育部規定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之原則為優

先，103學年度教育部頒定補考方式，建議仍採補考方式進行，故增列第五項。）	

（三）接受巡迴輔導學生（含在家教育），得視學生實際需求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議，衡酌其學習優勢管道及公平彈性調整之給予畢業證書。

五

、

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未達標準時須參加校內補考，必要時可請資源教師協助簡化、

減量、分解、替代、重整原考試題目，讓學生在不失公平的狀況下參加補考。

六

、

本要點經特教推行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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